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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银行 2016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
 

2016年，本行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“银监会”）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证监会”）、

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上交所”）和香港联合证券交易

所（以下简称“联交所”）等监管机构要求，持续高度重视关

联交易管理，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和管理流程，加强

关联交易日常监控、统计和分析，推进关联交易系统建设，认

真履行关联交易审批和披露义务，确保关联交易管理机制持续

有效运行。根据银监会《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》、证监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

26 号-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》，及本行《章程》、《关联交

易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本行 2016 年度关联交易管理

的具体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 关联交易管理情况 

（一）董事会及其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勤勉尽职，

严把关联交易审核关，有效防范了关联交易风险。 

本行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全部由独立董事

组成，代表中小股东对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预审。2016年，

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共召开涉及关联交易事项

的会议 9 次。根据监管规定，全年 5 次审阅确认了本行关联方

名单并通过董监事会办公室向全行发布；审议了给予中国中信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集团”）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、

本行与中国烟草关联方企业 2016-2017年度关联交易上限、本

行 2015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等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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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期内，各位董事勤勉尽责，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，以

遵循一般商业条款和符合整体股东利益为原则，表决关联议案

时，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，独立董事积极发表独立意见。日常

工作中，各位董事定期审阅管理层提供的报备文件，了解和掌

握关联项目情况，充分履行了关联交易事前审核和事后监督职

责，有效防范了关联交易风险。 

（二）有效实施关联方分类管理，加强关联方的动态管理

与更新，夯实关联交易合规管理基础。 

2016年，本行遵照境内外监管法规，结合关联企业较多、

股权关系较复杂等实际，进一步加强关联方管理的主动性与前

瞻性，做到及时梳理和更新。关联法人方面，根据不同监管规

则实施分类认定、统一管理。日常业务开展中，本行依据客户

关联关系变化情况对关联方进行动态管理，确保关联交易得到

有效监控。关联自然人方面，依据本行董事会、监事会和管理

层成员变动等情况，通过向主要股东征集信息，向新增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，及时更新关联自然

人名单。关联方名单经过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

核确认后向全行发布。通过上述举措，本行切实强化了关联方

信息在日常关联交易管理中的提示、统计和分析职能，确保关

联交易得到有效识别，以夯实关联交易管理基础，防范关联交

易风险。 

（三）持续优化关联交易管理机制，严格执行关联交易上

限管理，确保业务在上限内有序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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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期内，本行持续优化关联交易管理机制，严格执行关

联交易上限管理，加强关联交易数据统计、监控和报备，确保

关联交易业务有序开展。一是在总行设立关联授信额度调剂中

心，负责关联授信额度的核准、报批、清理、报备等事项管理，

控制关联授信集中度。建立关联授信项目核准评审小组机制，

优化信贷资源投向，集中有效管理关联授信额度，确保合规开

展业务。二是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修订了与中信集团关联方

企业授信业务 2016-2017 年交易上限;经董事会审议通过，修

订了与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综合服务 2016-2017年交易上限；

申请了与中国烟草关联方企业授信业务 2016-2017 年交易上

限。上限的成功修订和申请，确保了本行在合规的基础上开展

关联业务，控制交易风险。截至报告期末，申请上限的各项业

务指标均未超过已申请的年度上限，符合监管规定。 

（四）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审批和披露义务，切实保障股东

的知情权，维护本行及股东整体利益。 

2016年，本行持续强化关联交易合规管理，根据不同监管

规则，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审议和披露义务。根据银监会监管规

则，对与关联方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逐笔提交董事会审计与关

联交易控制委员会预审后，提交董事会审议和披露，并及时向

银监会和本行监事会报备，确保关联交易合法合规。根据交易

所监管规则，对已申请关联交易年度上限的业务，严格控制在

上限内开展；对未申请关联交易年度上限的业务，做好管理和

监控，触发披露要求时，及时根据监管要求审议或披露。报告

期内，本行于境内外同步发布关联交易相关临时公告 24 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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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通过两次定期报告，汇总披露关联交易的明细情况，以切实

保障本行股东对关联交易的知情权，维护本行及股东的整体利

益。 

（五）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，加快关联交易系统开发，

开展关联交易培训贯宣，加强关联交易精细化管理。 

2016年，本行通过一系列管理措施和手段，进一步加强关

联交易精细化管理。一是全面梳理和修订了本行《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》，细化管理流程，强化前中后台部门在关联交易管理

中的协同合作，进一步增强了制度实用性，为合规开展关联交

易提供制度保障。二是加快推进关联交易系统开发，进一步加

强关联交易数据的统计和监测，提高关联交易管理效率，提升

关联交易风险管理精细化水平，切实控制关联交易风险。三是

开展关联交易培训贯宣，创新工作思路，利用面授培训和网络

课件等多种形式，提高全行关联交易合规意识，倡导并形成人

人合规、全程合规的风险管理文化。上述管理措施的有效执行，

有利于持续完善本行关联交易管理，强化全行关联交易合规意

识，对防范关联交易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。 

二、 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统计与分析 

2016年，本行继续按照银监会、上交所、联交所和会计准

则等不同监管规定，分类认定和统计关联方信息。日常业务中

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坚持一般商业原则，交易条件公平合

理，符合本行和股东的整体利益。报告期内，已申请年度交易

上限的业务均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的上限内进行，未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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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交易上限的业务均符合监管机构规定的最低豁免标准，豁

免履行关联交易审议和公告程序。具体统计和分析如下： 

（一）关联方认定情况 

截至报告期末，本行共有 2,587 家关联法人，1,884 名关

联自然人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表一：关联方统计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家/名 

关联方口径 关联方数目 

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：  

其中：银监会口径  1,681 

上交所口径  2,095 

联交所口径  1,671 

会计准则口径  2,397 

全口径 2,587 

关联自然人：  

全口径 1,884 

 

关联法人方面：截至报告期末，本行确认关联法人或其他

组织共 2,587家，较 2015年末增加 76 家。主要原因系中信集

团股权变化与投资名单更新，以及新湖中宝1、中国烟草2分别成

为本行关联方后，本行根据监管规定，将新湖中宝和中国烟草

关联方企业纳入本行关联方名单所致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包括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、其母公司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其子公司冠意有限公司，

以及根据监管规则认定的其他关联企业。  
2
 包括目前构成本行关联方的中国烟草总公司，以及届时依据本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

被本行认定为关联方的中国烟草总公司的下属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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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自然人方面：截至报告期末，本行确认的关联自然人

共 1,884 名，较 2015 年末增加 113 名，主要原因系依据本行

董事会、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相关成员变动等,通过征询和统

计新任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层关联自然人及其近亲属信息所

致。 

（二）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 

截至报告期末，本行对中信集团、新湖中宝和中国烟草关

联方企业授信主要情况如下： 

表二：与股东关联方企业授信类关联交易统计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亿元 

关联方 

银监会监管口径  

银监会监管上限 

（按 3 季末资本 

净额 15%折算） 

上交所监管口径 董事会/ 

股东大会

批准上限 

 

是否在 

获批/监管

上限内 

授信 

额度 

授信 

余额 

授信 

额度 

授信 

余额 

中信集团 

关联方企业 
297.00 200.23 650.32 593.77 489.08 606.96 是 

新湖中宝 

关联方企业 
102.62 23.28 650.32 27.17 3.20 158 是 

中国烟草 

关联方企业 
50.00 0 650.32 50.00 0 158 是 

全部关联方 449.62 223.51 2,167.72 670.94 492.28 — 是 

 
注：1.根据银监会监管规定，本行统计关联授信额度时，已扣除关联方企业提供的

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。中国烟草现有 50 亿元关联授

信额度以全额保证金存款质押，本行无风险敞口。 

2.根据银监会监管规定，资本净额是指上季末资本净额。截至 2016年 3季末，

本行资本净额为 4,335.44亿元人民币。 

3.根据银监会、上交所监管规定，经本行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本行将

与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2016-2017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上限由原“420 亿元人

民币”调整为“不超过上一季度已披露资本净额的 14%”。按本行 2016 年 3

季末资本净额 4,335.44亿元人民币折算，上限为 606.96亿元人民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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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报告期末，银监会监管口径下，本行对中信集团、新

湖中宝和中国烟草关联方企业的授信额度分别为 297亿元人民

币、102.62亿元人民币和 50 亿元人民币；上交所监管口径下，

本行对中信集团、新湖中宝和中国烟草关联方企业的授信额度

分别为 593.77 亿元人民币、27.17 亿元人民币和 50 亿元人民

币；授信额度均未超过银监会监管口径下关联授信额度占资本

净额比例上限，以及上交所监管口径下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

的年度上限。上述对关联股东的授信业务及有关的信用风险暴

露等，均为正常贷款，业务质量优良。就交易数量、结构及质

量而言，对本行正常经营未产生重大影响。截至报告期末，本

行股东关联方贷款不良率为零。 

（三）非授信类持续关联交易情况  

报告期内，依据联交所《证券上市规则》第 14A章，本行

申请了与中信集团及其联系人之间 7大类业务的持续关联交易

上限，包括第三方存管、资产托管、财务咨询顾问与资产管理、

资产转让、综合服务、资金市场交易和理财与投资服务等，并

签署了交易框架协议。2016 年 3月，根据监管规则，本行经董

事会审议批准，将 2016-2017年综合服务类关联交易上限从 16

亿元人民币、19亿元人民币调增为 27 亿元人民币和 30 亿元人

民币。 

2016年，新湖中宝、中国烟草分别成为本行关联方后，经

征询全行业务需求，因新湖中宝、中国烟草关联方企业与本行

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需求预计值，未达到监管机构所规定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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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、披露标准，故本行未申请与新湖中宝和中国烟草关联方企

业之间的非授信类关联交易上限。 

截至报告期末，本行与新湖中宝、中国烟草关联方企业未

发生非授信类关联交易。与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发生的非授信

类关联交易金额均未超过年度获批上限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表三：与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非授信类关联交易统计表 

   单位：人民币亿元 

 

项  目 计算依据 
2016 年 

获批上限 

2016 年 

实际发生额 

是否在获

批上限内 

第三方存管 服务费 0.6 0.156 是 

资产托管 服务费 9 2.758 是 

财务咨询顾问 

及资产管理 
服务费 6 2.004 是 

资产转让 转让规模 760 152.563 是 

综合服务 服务费 27 10.342 是 

资金市场交易 

交易损益 32 1.591 是 

公允价值计入资产 28 0.500 是 

公允价值计入负债 43  0.623 是 

理财投

资服务 

非保本理财 

与代理服务 
服务费 32 6.089 是 

保本理财 

客户理财本金时点余额 350 32.303 是 

客户理财收益 13  0.171 是 

投资资金时点余额 560 0.839 是 

银行收益及费用 65 1.011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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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，本行与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非授信类关联交易上

限总金额为 1,925.6 亿元，其中资产类上限为 1,741 亿元，费

用类上限为 184.6 亿元。截至报告期末，资产类业务方面，本

行与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资产类关联交易发生额为 186.83 亿

元，额度使用率为 10.73%。费用类业务方面，关联交易发生额

为 24.07 亿元，额度使用率为 13.04%。全年额度使用情况较为

稳定。各类非授信关联交易均未超过年度上限，符合监管要求。 

特此报告。 

 


